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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采购投诉处理流程图

本级财政部门

不符合94号令19条规定条件的

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

投诉书内容不符合94号令18条规定的

受  理

调  查

送  达

处理结果公告

应当在收到投诉书5个工作日内一次

性书面通知投诉人补正。补正通知

应当载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

补正期限。未按照补正期限进行补正

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，不予

受理。

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投诉人

不予受理，并说明理由。

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投诉

人向有管辖权的部门提起投诉。

     94-18投诉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（一）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通讯

地址、邮编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；

（二）质疑和质疑答复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；

（三）具体、明确的投诉事项和与投诉事项相关
的投诉请求；

（四）事实依据；

（五）法律依据；
（六）提起投诉的日期。

   94-19投诉人提起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（一）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；

（二）投诉书内容符合本办法的规定；

（三）在投诉有效期限内提起投诉；
（四）同一投诉事项未经财政部门投诉处理；

（五）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94-21财政部门收到投诉书后，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

进行审查，投诉符合本办法第十八条、第十九条规

定的，自收到投诉书之日起即为受理，并在收到投

诉后8个工作日内向被投诉人和其他与投诉事项有关

的当事人发出投诉答复通知书及投诉书副本。

94-26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

，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决定。

94-22被投诉人和其他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人应当

在收到投诉答复通知书及投诉书副本之日起5个工作

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向财政部门作出说明，并提交相关

证据、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。

94-23财政部门处理投诉事项原则上采用书面审查的

方式，财政部门认为有必要时，可以进行调查取证

或者组织质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94-29驳回投诉

投诉处理过程中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：
（一）受理后发现投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；
（二）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；
（三）投诉人捏造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材料；
（四）投诉人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。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存在
明显疑问，投诉人无法证明其取得方式合法的，视为以非法手段
取得证明材料。

处 理 决 定

           94-31对采购文件提起的投诉成立的

投诉人对采购文件提起的投诉事项，财政部门经查证属实的，
应当认定投诉事项成立。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不影响采购
结果的，继续开展采购活动；影响或者可能影响采购结果的，
财政部门按照下列情况处理：
（一）未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，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
（二）已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但尚未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，
认定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无效，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
（三）政府采购合同已经签订但尚未履行的，撤销合同，责令
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
（四）政府采购合同已经履行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相关当事
人可依法提起诉讼，由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。

      94-32对采购过程或者采购结果提起的投诉成立的

投诉人对采购过程或者采购结果提起的投诉事项，财政部门经查
证属实的，应当认定投诉事项成立。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不影
响采购结果的，继续开展采购活动；影响或者可能影响采购结果
的，财政部门按照下列情况处理：
（一）未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，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
（二）已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但尚未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，
认定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无效。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时，可以
从合格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，
应当要求采购人依法另行确定中标、成交供应商；否则责令重新
开展采购活动。
（三）政府采购合同已经签订但尚未履行的，撤销合同。合格供
应商符合法定数量时，可以从合格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中另行
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，应当要求采购人依法另行确定中标、
成交供应商；否则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
（四）政府采购合同已经履行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相关当事人可
依法提起诉讼,由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。
投诉人对废标行为提起的投诉事项成立的，财政部门应当认定废标
行为无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94-33投诉处理决定书

财政部门作出处理决定，应当制作投诉处理决定书，并加盖公章。
投诉处理决定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（一）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通讯地址等；
（二）处理决定查明的事实和相关依据，具体处理决定和法律依据；
（三）告知相关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、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
复议申请期限，以及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和起诉期限；
（四）作出处理决定的日期。

94.34-财政部门应当将投诉处理决定书送达投诉

人和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人，并及时将投诉处

理结果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

发布媒体上公告。

94.34-投诉处理决定书的送达，参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关于送达的规定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94-30终止投诉处理程序

财政部门受理投诉后,投诉人书面申请撤回投诉的，财政部门应当
终止投诉处理程序，并书面告知相关当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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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暂停采购活动

94-28财政部门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，可以

视具体情况书面通知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

暂停采购活动，暂停采购活动时间最长不得

超过30日.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收到暂停

采购活动通知后应当立即中止采购活动，在

法定的暂停期限结束前或者财政部门发出恢

复采购活动通知前，不得进行该项采购活动。

附件4：


